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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关于于为为福福建建纳纳川川管管材材科科技技股股份份有有限限公公司司  

首首次次公公开开发发行行股股票票并并在在创创业业板板上上市市事事项项出出具具法法律律意意见见书书的的  

补补充充律律师师工工作作报报告告  

（（二二））  
（2008）闽君非字第 050-36-1 号 

 

致：福建纳川管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福建君立律师事务所接受福建纳川管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委托，指派江

日华律师、李彤律师和林啸律师，担任福建纳川管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项目的专项法律顾问。2010 年 6 月 25 日，本所律

师出具了（2008）闽君非字第 050-27 号《关于福建纳川管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法律意见书》和（2008）闽君非字第 050-28

号《关于福建纳川管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律

师工作报告》；2010 年 10 月 26 日，本所律师出具（2008）闽君非字第 050-34

号《关于福建纳川管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补

充法律意见书（一）》和（2008）闽君非字第 050-34-1 号《关于为福建纳川管材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事项出具法律意见书的补

充律师工作报告（一）》。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管理暂行办法》和《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的编报规则

第 12 号—公开发行证券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的有关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本

所律师现就中国证监会于 2010 年 11 月 25 日和 2010 年 12 月 1 日提出的补充反

馈意见中需要发行人律师补充说明的问题，出具本补充律师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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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一、释义 

 

在本补充律师工作报告中，除另有明确表述或上下文另有定义，下列各项用

语具有如下特定的含义： 

《反馈意见（二）》  

中国证监会于2010年 11月 25日和 2010年 12

月 1 日就福建纳川管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事宜再次提出

的补充反馈意见 

《法律意见书》 是指

福建君立律师事务所律师于 2010 年 6 月 25 日

出具的（2008）闽君非字第 050-27 号《关于

福建纳川管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法律意见书》 

《律师工作报告》 是指

福建君立律师事务所律师于 2010 年 6 月 25 日

出具的（2008）闽君非字第 050-28 号《关于

福建纳川管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律师工作报告》 

《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是指

本所律师于 2010 年 10 月 26 日出具（2008） 

闽君非字第 050-34 号《关于福建纳川管材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

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补充律师工作报告（一）》 是指

本所律师于 2010 年 10 月 26 日出具的（2008）

闽君非字第 050-34-1 号《关于为福建纳川管

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创业板上市事项出具法律意见书的补充律师

工作报告（一）》 

《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是指

本所律师于 2010 年 12 月 6 日出具的（2008）

闽君非字第 050-36 号《关于福建纳川管材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

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律师工作报告》、《补充律师工作报告（一）》和引言中的“释义”内容适

用于本补充律师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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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律师声明事项  

《律师工作报告》和《补充律师工作报告（一）》引言中的“律师声明事项”

适用于本补充律师工作报告。   

本补充律师工作报告为《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一）》、《补充法

律意见书（二）》、《律师工作报告》及《补充律师工作报告（一）》不可分割的组

成部分，本补充律师工作报告应与《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一）》、《补

充法律意见书（二）》、《律师工作报告》和《补充律师工作报告（一）》一并使用。 

除本补充律师工作报告补充和更正的内容外，《法律意见书》、《法律意见书（一）》、

《律师工作报告》和《补充律师工作报告（一）》继续有效。   

 

本补充律师工作报告经本所负责人和经办律师签字并加盖本所印章后生效。 

 

本补充律师工作报告正本一式三份，无副本，各正本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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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文 

 

一、发行人股东林绿茵和李碧莲的身份背景及资金来源的情况
1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股东林绿茵和李碧莲出资入股发行人不违反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其入股发行人的资金来源合法，不存在法律纠纷。 

 

根据发行人、林绿茵和李碧莲提供的资料、发行人的说明以及本所律师对林

绿茵和李碧莲的访谈，发行人股东林绿茵和李碧莲的身份背景和资金来源的情况

如下： 

（一）林绿茵的身份背景及资金来源的情况 

1、林绿茵的身份背景 

林绿茵，女，1949 年出生，身份证号码为 35050019490131****，住址为福

建省泉州市。林绿茵 1965 年至 1979 年就职于泉州瓷厂，1979 年至 1989 年就职

于泉州综合食品厂，1989 年至 2000 年就职于泉州自来水公司，2000 年至今退休

在家。 

2、林绿茵入股资金来源 

根据本所律师对林绿茵的访谈以及林绿茵提供的相关资料，经本所律师谨慎

核查，林绿茵家境殷实，入股发行人的资金主要来源于林绿茵进行个人商业经营

所得、家庭成员的家庭积累及其海外亲属的汇款资助等方面。 

（二）李碧莲的身份背景及资金来源的情况 

1、李碧莲的身份背景 

李碧莲，女，1938 年出生，身份证号码为 35058319380705****，住址为福

建省南安市。李碧莲 1956 年至 1958 年就读于厦门艺徒学校，1958 年至 1963 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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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于厦门钢厂，1963 年至 1982 年下放至浙江海宁淡桥玻纤厂，从 1982 年起一

直赋闲在家。 

2、李碧莲入股资金来源 

根据本所律师对李碧莲的访谈以及李碧莲提供的相关资料，经本所律师谨

慎核查，李碧莲家境殷实，入股发行人的资金主要来源于李碧莲家庭成员的家庭

积累及海外亲属的汇款资助等方面。 

 

（三）本所律师对林绿茵和李碧莲进行核查的过程 

就林绿茵和李碧莲的身份背景及资金来源的情况，本所律师进行了如下核

查： 

1、本所律师查阅了发行人的工商登记资料、林绿因和李碧莲入资时的验资

报告、林绿茵和李碧莲的身份证、林绿茵提供的存款证明和房产所有权证以及李

碧莲提供的存款证明和存单等资料。 

2、本所律师于 2009 年 4 月 21 日和 2010 年 3 月 25 日分别向林绿茵和李碧

莲进行了现场访谈，询问了林绿茵和李碧莲的身份背景及资金来源情况，并制作

了访谈笔录。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林绿茵和李碧莲出资入股发行人不违反法律法规及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其入股发行人的资金来源合法，不存在法律纠纷。 

 

二、发行人不属于重污染企业
2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不属于重污染企业。 

（一）发行人的主营业务是生产 HDPE 缠绕增强管。根据国家统计局 2002 年

颁布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发行人属于塑料制品业中的塑料板、管、型材的

制造业（C3020）；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发行人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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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塑料制造业中的塑料板、管、棒材制造业（C4905）。从细分市场来看，发行人

属于塑料埋地排水管行业。 

根据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于 2003 年 6 月 16 日颁布的环发[2003]101 号《关于

对申请上市的企业和申请再融资的上市企业进行环境保护核查的通知》以及环境

保护部于 2008 年 6 月 24 日颁布的环办函[2008]373 号《上市公司环保核查行业

分类管理名录》，发行人不属于其中所规定的重污染行业。 

（二）根据发行人的说明，发行人以无毒、无污染的 HDPE 为主要原材料，

在热熔状态下通过缠绕成型工艺制成 HDPE 缠绕增强管，采用滚动自然风冷方式

冷却，整个生产过程无生产废水、废气产生；生产车间采取隔音措施降噪；边角

料集中破碎后全部回用，无固体废物排放；生活垃圾由工业园区环卫部门统一清

运，集中处理。此外，发行人的产品在施工和使用过程中也不会带来污染。HDPE

缠绕增强管重量较轻、运输便捷、施工简便快捷，可做到边开挖边铺设边回填，

节省大量的人力物力和作业时间；且该种管材粗糙系数小、流量大、不结垢等特

性大大减少使用中的维护成本，是典型的无污染的新型管材。 

（三）泉州市环境保护局、天津市静海县环境保护局、龙岩市武平县环境保

护局、湖北省黄石市环境保护局开发区分局均已出具证明文件，证明发行人及子

公司生产经营活动符合国家及地方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不存在因违

反有关环保方面的法律、法规、规章而被环保行政主管部门处罚的情形。 

经本所律师的上述核查以及现场调查，本所律师认为： 

1、发行人生产产品和所处行业不属于上述《关于对申请上市的企业和申请

再融资的上市企业进行环境保护核查的通知》和《上市公司环保核查行业分类管

理名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中规定的重污染行业。 

2、发行人生产的产品在生产、安装和后续使用过程中均不会给环境带来污

染，属于绿色、无污染产品。 

3、泉州市环境保护局、天津市静海县环境保护局、龙岩市武平县环境保护

局、湖北省黄石市环境保护局开发区分局均出具证明文件，证明发行人及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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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经营活动符合国家及地方有关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无因违反环

保方面的法律、法规、规章而被环保行政主管部门处罚的情形。 

为此，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不属于重污染企业。 

 

三、发行人原股东谢美婷转让所持有发行人股权的情况
3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原股东谢美婷于 2008 年 6 月 10 日和 2008 年 7 月

8 日转让其持有发行人的股权，股权转让价格以泉州东高 2007 年末经福建志成

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的净资产值 1,519.82 万元作为参考，并由谢美婷与

相关股权受让方协商确定，不违反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在发

行人设立时谢美婷以自己的名义出资并一直持有泉州东高的股权至 2008 年 7

月，不存在为第三方委托持股、信托持股等情况。 

 

（一）谢美婷转让泉州东高股权的转让价格和定价依据 

谢美婷在 2008 年 6月和 2008 年 7月间共分两次转让其持有泉州东高 30%的

股权： 

1、2008 年 6 月 10 日，谢美婷与陈志江、李碧莲、林绿茵签订股权转让协

议，谢美婷将其持有泉州东高 4.972%的股权以 82.87 万元的转让价格转让给陈

志江，将其持有泉州东高 2.222%的股权以 37.03 万元的转让价格转让给李碧莲，

将其持有泉州东高 17.5%的股权以 291.67 万元的转让价格转让给林绿茵。 

2、2008 年 7 月 8 日，谢美婷与钱明飞、林绿茵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谢美婷

将其持有泉州东高 5.3%的股权以 88.33 万元的转让价格转让给钱明飞，将其持

有泉州东高 0.006%的股权以 0.10 万元的转让价格转让给林绿茵。 

上述两次股权转让价格均以泉州东高 2007 年末经福建志成会计师事务所有

限公司审计的净资产值 1,519.82 万元作为参考，由谢美婷与相关股权受让方协

商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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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谢美婷不存在为第三方委托持股、信托持股等情况 

根据本所律师对谢美婷进行的访谈以及发行人的说明，以及谢美婷出资时的

验资报告、资金支付凭证等资料，本所律师认为，在发行人设立时谢美婷以自己

的名义出资并一直持有泉州东高的股权至 2008 年 7 月，不存在为第三方委托持

股、信托持股等情况。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谢美婷于 2008 年 6 月 10 日和 2008 年 7 月 8 日转让

其持有发行人的股权，股权转让价格以泉州东高 2007 年末经福建志成会计师事

务所有限公司审计的净资产值 1,519.82 万元作为参考，并由谢美婷与相关股权

受让方协商确定，不违反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四、发行人股权不存在信托、委托第三方持股等协议安排
4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股权不存在信托、委托第三方持股等协议安排。 

根据发行人及其股东的声明、发行人的工商登记资料、发行人股东出资时的

验资报告以及资金支付凭证等资料，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设立时的出资以及

历次增资中，发行人的实际控制人为发行人第一大股东陈志江，发行人的股东均

以自己的名义出资并持有发行人的股权（份），不存在委托持股、信托持股等其

他股权协议的安排（详见《补充律师工作报告（一）》正文第一部分“一、《反馈

意见》之重点问题”之（三））。 

 

为此，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股权和控制权的最终权益人为发行人目前工商

在册登记的股东，发行人的实际控制人为发行人第一大股东陈志江；发行人各股

东均以自己名义出资并持有相应股权（份），不存在委托持股、信托持股等其他

股权协议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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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发行人缴纳社会保险的情况
5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已按相关规定为符合条件的员工缴纳了各项社会保

险；同时，相关政府部门出具证明，确认发行人及其子公司不存在因违反社会

保障方面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而受到行政处罚；为了进一步保障发行人

及其员工的利益，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陈志江也作出了相应的代偿承诺。为

此，发行人在为员工缴纳社会保险方面没有构成重大违法行为，不会对发行人

本次发行与上市构成实质性的法律障碍。 

 

（一）发行人为职工缴纳社会保险的具体情况 

1、发行人及员工各项社会保险的目前缴纳比例如下： 

项  目 缴纳主体 
单位缴纳的 

比     例 

职工缴纳的 

比     例 

养老保险 
纳川管材 18.0% 8% 

天津泰邦 20.0% 8% 

失业保险 

纳川管材  1.0% 1% 

天津泰邦  2.0% 1% 

天津泰邦 

（非城镇） 
 2.0%  

工伤保险 
纳川管材  1.5%  

天津泰邦  1.0%  

职工生育 

保    险 

纳川管材  0.7%  

天津泰邦  0.8%  

基本医疗 

保    险 

纳川管材  6.5% 2% 

天津泰邦 9.0% 2% 

2、发行人为职工缴纳社会保险的具体情况 

截至 2010 年 9 月 30 日，发行人员工（包括子公司天津泰邦和武汉汇川）总

计 271 名。发行人为员工缴纳各项社会保险的具体情况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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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缴纳 

    情况 

缴纳 

项目 

已经办理

的人数 

仍 在 原

单 位 或

原 居 住

地 缴 纳

人数 

在 试 用

期 未 办

理 的 人

数 

已 达 退

休 年 龄

返 聘 人

员人数 

正 在 办

理 的 人

数 

声 明 放

弃 缴 纳

人数 

合计 

养老保险 208 名 16 名 35 名 5 名 3 名 4 名 271 名

失业、工伤和

生育保险 
208 名 12 名 35 名 5 名 7 名 4 名 271 名

基本医疗 保 

险 
205 名 20 名 35 名 5 名 2 名 4 名 271 名

经核查，除发行人部分员工仍在原单位或原居住地缴纳、部分员工在试用期

未办理、部分员工已达退休年龄返聘未缴纳、部分员工正在办理以及声明放弃缴

纳社会保险外，发行人已按相关规定为符合条件的员工缴纳了各项社会保险。 

 

3、相关政府部门的证明 

泉州市泉港区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及天津市静海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分

别出具证明，确认纳川管材和天津泰邦能够严格遵守和认真执行劳动和社会保障

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能够按期缴纳各项社会保险费，没有因违反有关劳

动和社会保障方面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而受到处罚。 

 

4、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的承诺 

为了进一步保障发行人及其员工的利益，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陈志江出具

《承诺函》，承诺： 

“如有关政府部门或司法机关认定发行人需补缴社会保险费（包括基本养老

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失业保险费、工伤保险费和生育保险费）和住房公积

金，或发行人因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事宜受到处罚，本人将无条件全额承担经

有关政府部门或司法机关认定的需由发行人补缴的全部社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

金及由此产生的滞纳金或罚款，以及因上述事项而产生的由发行人支付的或应由

发行人支付的所有相关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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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 2010 年 9 月 30 日，发行人已按相关规定为符

合条件的员工缴纳了各项社会保险；同时，相关政府部门出具证明，确认发行人

及其子公司不存在因违反社会保障方面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而受到行政处

罚；为了进一步保障发行人及其员工的利益，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陈志江也作

出了相应的代偿承诺。 

为此，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在为员工缴纳社会保险方面没有构成重大违法

行为，不会对发行人本次发行与上市构成实质性的法律障碍。 

 

六、天津泰棒的设立及股权变更情况
6 

经本所律师核查，天津泰棒由发行人与王利群于 2008 年 4 月 23 日共同出

资设立；发行人与王利群于 2008 年 10 月 26 日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发行

人将其持有天津泰棒 51%的股权转让给王利群，并于 2010 年 11 月 21 日办妥了

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根据天津泰棒的工商登记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天津泰棒的设立及股权变

更情况如下： 

（一）天津泰棒设立时情况 

天津泰棒是由发行人和王利群于 2008 年 4 月 23 日出资设立的有限责任公

司，设立时天津泰棒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或名称 
出资额 

（万元） 
占注册资本的比例 

1 发行人 15.3  51% 

2 王利群 14.7  49% 

 合  计 30.0 100% 

（二）天津泰棒股权变更情况 

1、2008 年 10 月 26 日，天津泰棒召开股东会，会议通过了发行人将其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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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泰棒 51%的股权转让给王利群的决议。同日，发行人与王利群签订了《股权

转让协议》，发行人将其持有天津泰棒 51%的股权按原出资额以 15.30 万元的价

格转让给王利群。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股权转让已于 2008 年 11 月 21 日办理了工商变更登

记手续。 

2、本次股权转让后，发行人不再持有天津泰棒的股权。2010 年 2 月 24 日，

经天津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静海分局核准，天津泰棒被注销。 

 

七、王刚向发行人转让其所持有的天津泰邦股权的情况
7
 

 

根据天津泰邦的工商登记资料以及发行人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天津

泰邦缴纳出资及王刚向发行人转让其所持有天津泰邦股权的相关情况如下： 

（一）天津泰邦缴纳出资的情况 

1、天津泰邦设立时缴纳出资情况 

2007 年 11 月 8 日，天津泰邦在天津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静海分局注册成立。

成立时天津泰邦的注册资本为 2,000 万元，实收资本为 400 万元。成立时天津泰

邦股东认缴出资、实缴出资情况及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或名称 

出资额（万元） 

占注册资本的比例认缴

出资 

实缴

出资 
余额缴付期限 

1 发行人 1,980 400 2009 年 10 月 28 日前  99% 

2 王  刚    20   0 2009 年 10 月 28 日前   1% 

 合  计 2,000 400  100% 

2、天津泰邦历次实缴出资情况 

天津泰邦成立后，经历次分期实缴出资（详见《补充律师工作报告（一）》

正文第一部分“一、《反馈意见》之重点问题”之（六）），2009 年 10 月 26 日，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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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泰邦的注册资本和实收资本均变更至 2,000 万元，此时天津泰邦股东出资情况

及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或名称 

出资额（万元） 
占注册资本的比例 

认缴出资 实缴出资 

1 发行人 1980 1980  99% 

2 王  刚   20   20   1% 

 合  计 2000 2000 100% 

（二）王刚向发行人转让天津泰邦股权的情况 

1、2009 年 10 月 28 日，天津泰邦召开股东会，会议通过了王刚将其持有天

津泰邦 1%的股权转让给纳川管材的决议；同日，王刚与纳川管材签订《股权转

让协议》，王刚将其持有天津泰邦 1%股权转让给纳川管材。经本所律师核查，此

次股权转让已于 2009 年 11 月 9 日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2、根据发行人的说明及其提供的资料，王刚将其持有天津泰邦 1%股权转让

给发行人的原因为： 

依照天津泰邦成立时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应在公司成立后两年内分期缴足

各自认缴出资。在余额缴付期限即将届至时，王刚因为资金紧张，无法在到期日

之前缴足 20 万元认缴出资，为此王刚拟将其持有的股权全部转让给发行人，并

由发行人缴足该等认缴出资。但是由于天津泰邦工商登记管理部门要求必须将认

缴出资缴足后才能进行股权转让，因此，发行人与王刚共同达成了协议，发行人

借款 20 万元给王刚，在王刚用该等款项将天津泰邦注册资本缴足后，作为对价

王刚需要将该部分股权无偿转让给公司。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王刚将发行人子公司天津泰邦 1%的股权转让给发行

人的行为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潜在法律纠纷。 

 

 

专此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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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关于为福建纳川管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事项出具法律意见书的补充律师工作报告（二）》签署页） 

 

 

 

 

 

 

 


